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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阳光－YC2022－026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春市城市管理局）2022年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厦东座9层　　　　　  
当事人2：　　　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十运路15号1幢1105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6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本机关于2023年3月7日向被投诉人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2023年3月20日向采购人发出《暂停政府采购活动通知书》，该项目现已暂停未签订采购合同。
投诉事项1：采购文件要求服装制造商具有先进服装生产设备设施，设备的技术先进性得12分；评审依据还要求提供先进服装生产设备，购买的产品发票的扫描件及产品图片加盖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不得分;相关事实：采购文件第六章 评标标准 技术先进性 (12分），要求预缩机、智能裁床、数控裁剪机、粘合机、智能吊挂系统、高速包缝机、绷缝机、自动门襟机、圆头锁眼机、电子送布直驱自动切线平缝机、绣花机、绗缝机、验布机、自动开袋机、自动上袖机；服装制造商具有先进服装整烫定型设备：圆领整烫机、半成品定型设备、成品整烫设备；服装制造商具有先进服装检测设备：纺织品甲醛测定仪、汗渍色牢度仪、纤维细度测试仪、预置式摩擦色牢度仪、织物起毛起球仪；全自动织物缩水率试验机。这种要求响应供应商具备先进生产设备的多少、种类和数量一共要求了25台设备。变相的要求企业的规模，完全排斥了中小微企业。
投诉事项2：采购文件要求类似业绩，要求投标人提供2021年以来服装相关项目业绩的中标业绩，每个得1分，最多得5分，且要求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和合同对应发票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进行佐证，缺任意一项不得分。对2022年新成立企业的投标供应商、中小微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其评审依据要求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和合同对应发票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进行佐证，缺任意一项不得分。中标通知书，不是业绩合同必备，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活动过程中，不少项目中标通知书出来了，但采购项目终止，合同并未签约；合同的本身就代表业绩，无需中标通知书再去协助佐证。有的非政府采购项目，并非先有中标通知书，才签项目合同。排除了所有非政府采购项目签约合同的供应商。
被投诉人1、2称：
首先本项目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采购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齐全的设备是对生产技术的佐证，是保证货物质量的重要措施，符合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技术先进性是针对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货物的质量、技术等的佐证。
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六章评分标准业绩没有对行业，金额，地域等进行限制。不存在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且本项目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采购。
对于投诉人所说2023年2月8日代理公司通过邮箱对南昌江鑫布业有限公司作出质疑回复,没有在政府采购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质疑回复与答复。经核实说明如下：代理公司收到质疑函的时间为2023年2月3日，回复时间为2023年2月8日，是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规定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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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投诉人称一直未收到纸质的质疑回复材料，但投诉人《投诉函》中随附了代理机构质疑回复材料；同时代理机构未提供送达书面质疑回复的证据。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投诉人未按照投诉答复通知书要求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同其放弃说明权利，依法承担不利后果。代理机构未提供送达书面质疑回复的证据，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2.《政府采购需要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规定，技术要求是指对采购标的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技术评分－技术先进性－评审依据：提供购买产品发票的扫描件及产品图片加盖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以购买产品数量来佐证技术先进性，与采购标的的功能和质量无关，不具有合理性。投诉事项1成立。
3.《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六章评分标准－类似业绩－评审依据－评审依据：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和合同对应发票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进行佐证，缺任意一项不得分。评审依据要求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和合同对应发票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进行佐证，缺任意一项不得分，客观限定投标人参加投标活动中标并获得采购合同，排斥未参加投标活动实际获得类似合同的供应商，存在对潜在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投诉事项2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南昌江鑫布业有限公司《投诉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2.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的投诉回复《答复函》；
3.本项目招标文件。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人投诉事项1、2成立，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代理机构限期改正，相关整改材料于2023年5月17日前提交本机关。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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